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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資產重新分派
之完成日期

茲提述本公司及NLI就（其中包括）透過根據買賣協議買賣目標公司之方式進行資產
重新分派刊發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聯合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、本公司及
NLI就經修訂時間表刊發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八日之聯合公佈（「經修訂時間表
公佈」）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八日之通函。除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
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經修訂時間表公佈所披露，完成資產重新分派之日期預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
十五日。根據經修訂時間表，本公司（作為買賣協議之買方）與AGP（作為買賣協議之
賣方）雙方已同意延長買賣協議項下資產重新分派之完成日期，即從二零一七年五月
四日延長至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（或雙方可能以書面協定之有關其他日期）。除上
述者外，買賣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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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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